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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21           证券简称：东华能源         公告编号：2020-064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茂名市人民政府、优欧辟环球油品工艺技术有限公司 

签署三方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备忘录约定的合作项目的实施将根据届时的资源、市场、技术等情况

综合确定，相关项目是否最终建成尚存在不确定性。 

2、本备忘录属于框架协议，作为三方合作的意向性表达，不具有法律约束

力，其他未尽事宜，由三方友好协商解决。具体项目的实施，尚需要根据实际情

况，按照有关管理规定及信息披露要求，履行相应的审批流程。 

3、本备忘录中涉及的项目各项数据均为目前初步规划数据，不代表公司对

未来盈利的任何预测或承诺，不代表项目的实际最终产能，最终实际投资金额具

有不确定性。 

4、预计本备忘录的签署对公司本年度业绩没有重大影响，若三方针对本备

忘录约定范围展开具体项目合作，将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5、公司不存在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无后续进展或未达预期的情况。 

 

一、合同签署概况 

1、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华能源”或“公司”）与茂名市人

民政府（以下简称“茂名市”）、优欧辟环球油品工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霍

尼韦尔 UOP”）经友好协商，本着“依法依规、自愿平等、互利互惠、共享共赢”

的原则，于 2020 年 10 月 31 日一致同意签署合作备忘录，在茂名滨海新区打造

南海之莲协同创新驱动中心（以下简称“驱动中心”）。 

2、本备忘录属于框架协议，其他未尽事宜，由三方友好协商解决。本备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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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作为三方合作的意向性表达，具体项目的实施，尚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履行各

自相应的审批程序。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茂名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东接阳江市，南邻南海，西连湛江市，北与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交界，总面积 11,458 平方公里，下辖茂南、电白 2个区、

代管信宜、高州、化州 3个县级市，设广东茂名滨海新区起步区、茂名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水东湾新城 3个经济功能区。茂名是我国重要的石油制品生产和出

口基地，被誉为“南方油城”。2019 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252.34 亿元，

同比增长 4.3%，总量稳居广东省第七和粤东西北第一，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 

2、公司与茂名市人民政府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已与茂名市人民政府、广

东省金辉新材料股权投资中心于 2019年 9月 16日签署了《烷烃资源综合利用项

目投资协议》，详见 2019 年 9 月 18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与茂名市人民政府签署<烷烃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投

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1）。2020 年 2 月 12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东华能源（茂名）有限公司在广东

省茂名市滨海新区绿色化工和氢能产业园投资建设“东华能源（茂名）烷烃资源

综合利用项目（一期）项目”，详见 2020 年 2 月 13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建设东华能源（茂名）烷烃资源综合利用

项目（一期）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8）。 

3、近年来，茂名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丰硕成果，茂名市经济能力较强，具

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4、霍尼韦尔 UOP 是石油和天然气领域领先的供应商，其工艺技术奠定了全

球大多数炼油企业的发展基石，隶属于霍尼韦尔特性材料和技术集团，该集团研

发工艺技术、自动化解决方案、特性材料和工业软件。霍尼韦尔 UOP 拥有逾百年

全球专业技术经验、强大的研发团队和最全面的下游炼油和石化技术，目前拥有

5,600 余项有效专利和应用，技术助力全球超过 60%的汽油、70%的聚酯、90%的

可生物降解洗涤剂以及 40%的液化天然气的生产。 

5、公司与霍尼韦尔 UOP 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张家港与宁波基地已采用了

霍尼韦尔 UOP 连续再生的工艺，该工艺具有连续生产，能耗、物耗低，占地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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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境无污染等优点。目前，霍尼韦尔 UOP 也已与公司深化合作，签署了一系列

涉及炼化技术、催化剂、设备及相关服务的合作协议，包括共同开发新一代丙烷

脱氢工艺技术，建设百万吨级丙烷脱氢工艺装置。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驱动中心创建的目的 

以绿色化工为前提，发展烯烃产业为基础，广泛联合烯烃产业中下游企业，

大力发展新材料及氢能综合利用，打造全球先进烯烃产业生态链，实现“园区自

治”，工业互联。 

（二）驱动中心运作方式 

茂名市、东华能源和霍尼韦尔 UOP考虑采用“六位一体”的模式，联合烯烃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开展全面合作： 

1、东华能源采用最先进的绿色化工工艺技术，生产优质三烯、氢气和聚丙

烯产品，为中下游企业提供原料保障。 

2、利用现有的技术储备和研发力量，为中下游企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发

展下游 3D打印、复合材料、特性材料产业。 

3、茂名市成立政府引导基金，组建千亿级别的化工及先进材料产业发展基

金，促进新技术产业化和创新型企业发展融资。 

4、以聚烯堂、能源物联网（筹）为平台，为下游企业提供原料供应、产品

销售、智慧物流，大数据分析以及供应链金融服务。 

5、以莲头岭创新驱动中心为平台，组织“烯烃产业全球论坛”，成立永久会

址并定期发布产业发展白皮书。引领产业发展方向；通过开放共享的开发平台，

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培育、人才培训等全方位服务。 

6、由茂名市主导，东华能源和霍尼韦尔 UOP 协助打造 200 平方公里的智慧

新城和新兴材料产业园，在茂名滨海新区实现“园区自治”的管理体制，助力中

小企业的培育、创新和发展。 

（三）驱动中心建设内容 

1、东华能源研发总部及联合创新中心 

联合创新中心的宗旨为开放、合作、共享，首期进驻项目为大规模丙烷脱氢

联产氢气关键技术开发、3D打印新材料的开发, 和氢能综合利用技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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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综合服务中心 

含展示中心、会议中心和接待中心。 

3、科学家之村 

为科学家、工程师、员工和家庭而建设的综合住宅区。 

（四）协作范围 

1、茂名市人民政府 

1）规划 200 平方公里以烯烃产业为基础，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新材料氢能源

的产城融合智慧新城；规划建设 30 平方公里绿色化工基地；着力推进建设占地

800亩的莲头岭创新驱动中心。 

2) 牵头建立产业引导基金，促进创新企业股权融资，主导下游项目招商引

资。 

3) 争取相关产业政策、“园区自治”自由港政策以及人才引进等政策。 

4) 营造良好的招商引资环境，促进烯烃产业生态链的建设。 

2、东华能源 

1) 将引进 4-8 套新型丙烷脱氢工艺技术，届时将提供 500 万吨聚丙烯用于

下游新材料产业的发展以及当量的氢气用于氢能源综合利用产业链。 

2) 与茂名市和霍尼韦尔协作，投资建设驱动中心。 

3) 在莲头岭建设东华能源研发中心，在吉达港发展新材料工业园区。支撑

烯烃全产业链的发展和需求，助力创新驱动型烯烃产业生态链的构建。 

4) 借助聚烯堂平台，引进银行金融，打造供应链金融平台，服务于中小企

业。 

3、霍尼韦尔 UOP 

1) 计划提供 4-8套百万吨级丙烷脱氢工艺装置技术。 

2) 规划氢能综合利用技术。 

3) 提供生产丙烷脱氢所需要的催化剂并考虑计划在当地生产催化剂。 

4) 为复合材料、特性材料提供技术支持。 

5) 协助东华能源建设研发中心以及小试、中试装置。 

（五）其他事项 

1、本备忘录应适用中国法律。若三方未能在六十（60）日内通过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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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之间的任何与本备忘录相关的争议，则该等争议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根据其届时存在的规则进行具有约束力的仲裁。仲裁应在北京进行。

仲裁裁决应是终局的，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仲裁费用（包括律师费）应由败诉

方承担。 

2、本备忘录应适用中国法律。若三方未能在六十（60）日内通过协商解决

各方之间的任何与本备忘录相关的争议，则该等争议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根据其届时存在的规则进行具有约束力的仲裁。仲裁应在北京进行。

仲裁裁决应是终局的，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仲裁费用（包括律师费）应由败诉

方承担。 

3、任何一方因为执行本备忘录以及讨论或评估有约束力的合同而产生的全

部费用将由其自行承担。 

4、本备忘录未尽事宜，各方可另行签订书面补充协议。 

四、对公司的影响  

1、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本备忘录为框架协议，其实施进度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若三方针对本备忘录约定范围展开具体项目合作，将对公

司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2、驱动中心将促进茂名市从石油化工向绿色化工和氢能产业转型升级，建

立全国首屈一指的先进技术示范点，为创新驱动型烯烃产业链生态化提供源动力，

构建政、学、研、产相结合平台。公司的产业方向和茂名市的发展方向十分契合、

完全一致。 

3、公司把握全球烯烃产业技术变革以及市场快速扩充的发展趋势，目前正

在加快向新材料新能源行业的科创型公司转型，致力于从烷烃资源综合运营商发

展为全球领先的聚丙烯生产商。随着本项目的实施，公司将在茂名建立全球一流

的大型烯烃生产基地和新材料产业集群，并打造以烷烃资源综合利用产业为基础

的世界级“烯烃产业生态链”，成为烯烃生态链中的核心企业。驱动中心项目是

生态链中的重要一环，将为中小企业加快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4、对公司业务独立性的影响：本备忘录的签署与履行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

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本备忘录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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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备忘录约定的三方合作项目的实施将根据届时的资源、市场、技术等

情况综合确定。因此，相关项目是否最终建设尚存在不确定性因素。本备忘录的

签署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2、不存在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无后续进展或未达预期的情况。 

3、本备忘录作为三方合作的意向性表达，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具体项目的

实施，尚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履行各自相应的审批程序。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本事项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本备忘录签署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所涉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

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本备忘录经三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并获得本公司有权机构审批后生

效。 

3、本备忘录属于框架协议，本备忘录未尽事宜以及三方其他具体项目合作，

由三方另行协商确定。项目的各项后续事宜，公司将按照规定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11 月 1日 

 

 


	（五）其他事项

